
 
教务处〔2026〕5号

 

 

为加快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本科

教学实习实训基地（以下简称“本科实习实训基地”）的建

设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科实习实训基地是以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为指

引，按照相关专业教学培养方案的要求，与校外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合作建设，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场

所，是学校提升实践育人质量的重要条件支撑。 

第二条 本科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应以满足本科实践教学

需求为出发点，所开展的实习实训内容应符合相关专业教学

培养方案的要求。 

第三条 本科实习实训基地应建立涵盖安全管理、秩序

管理、教学质量监控等方面内容的完整规范，配备有经验的

实习指导人员，为实习实训活动提供有力保障。 

第四条 本科实习实训基地应具备： 

（一）实习基地依托单位运营正常，有与学校长期合作、



承担实习教学任务的意愿。 

（二）有接纳实习教学的能力，能为本科实习实训提供

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具备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发展前景。 

（三）日常业务与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有一定

数量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和较丰富教学实践管理经验的

指导老师。 

（四）原则上每年均稳定接收学校一定数量的实习学生

并保证良好的实习效果。 

第五条 实习基地的设立程序： 

（一）考察。在对拟建实习基地依托单位考察的基础上，

对符合建设原则和建设条件者，可与其协商以达成合作意向。 

（二）签约。双方应正式签订本科教学实习实训基地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附件 1）应明确双方合作内容、

权益和职责，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盖章（合同专用章或单位

公章），学院存档并在教务处备案。原则上合作年限不少于三

年，协议到期时，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可办理协议续

签手续。 

第六条  本科实习实训基地实行学校、学院二级管理制

度。  

（一）教务处为全校本科教学实习实训基地的业务主管

部门，负责实习实训基地的审批、考核、督查、撤销等工作。  

（二）学院作为具体建设管理单位，负责本单位本科实



习实训基地的规划、申报、建设、运行管理等工作，并具体

落实本科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协议中双方拟定的相应内容。  

（三）由多个学院合作建设本科实习实训基地的，学院

之间应制定合作协议或备忘录，明确各方责任权利以及牵头

管理学院。 

第七条 本科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实习基地由学校或学院（系）

和依托单位共同建设，以人才培养为目标，根据实际情况探

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实习教学运

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  

（二）优化实习教学模式。遵照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由共建双方共同制定实习教学方案，共同组织实施实习

教学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  

（三）建设专兼结合指导教师队伍。实习基地指导教师

队伍，应由学校教师和共建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共同组成，实习基地应采取有效措施，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

性，不断提高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四）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实习基地应加强对学生安全、 

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教育，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设备，做

好相关的管理工作，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安全。 

第八条 为促进实习教学基地建设和规范管理，学校将

不定期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实习实训教



学情况。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上海理工大学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教务处 

2026年 3月 11日 

 

 

 

 

 

 

 

 

 

 

 

 

 



附件 1 

上海理工大学本科教学实习实训基地协议 

（参考样式） 

甲方：上海理工大学 

乙方： 

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探索校企合作的新途径、新模式和新内涵，甲乙双方本着

诚信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未来的原则，在平等自愿、协

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共建教学实习基地的有关合作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一、合作宗旨 

 

二、合作内容 

 

三、甲、乙双方责任、权利与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实习的要求与条件保障； 

2.实习期间劳动保护和劳动安全、卫生、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 

3.责任保险与伤亡事故处理办法，对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或者超

出保险赔付额度部分的约定责任； 

4.违约责任。 

四、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时间为    年。合作期满后，根据双方合作意愿和



实际情况，可重新签订本协议。 

五、其他 

 

 

 

 

甲方（盖章）：上海理工大学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教务处                             2026年 3月 13日印发             


